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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的公告 

 

 
 

 

一、协议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上海四维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传媒”）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期满后，双方可友好协商，以书面方式重新续签本协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以上协议的签订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无需递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协议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上述协议自双方盖章即生效，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四）协议生效后续 

后续具体业务细节将在本框架协议的基础上签订其他合作协议并约定具体合作

事宜。公司将及时披露该框架协议相关业务后续取得的重大进展。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协议对方名称：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应说明的情况 

协议对方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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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议的基本内容 

双方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数字 IP 以及文创领域，数字内容资产化通过线

上线下运营达成合作共识，四维传媒将为凤凰传媒在文创领域提供数字出版等

产品服务。  

四、对于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

独立性没有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上述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业务合作意向或市场行情变化可能会遇到不可预

计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导致合作协议无法全部履行、调整或终止的风险，敬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四维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上海四维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1 日 


